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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240 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华业资本              编号：临2018-012 

 

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放弃收购保险公司股权的公告 

 

特别提示：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交易概述 

1、公司六届四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参与受让在北京产权交易

所挂牌转让的保险公司股份的议案》，并于 2017 年 3月 18日披露了《关于公司竞

买保险公司股权的公告》（临 2017-014），公司拟投资 80,977.484万元受让涌金投

资控股有限公司、国金鼎兴投资有限公司、北京广厦京都置业有限公司、拉萨亚

祥兴泰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转让方）在北京产权交易所（以下简称：北交

所）挂牌转让的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长城人寿）323,909,936

股股份（11.51%股份）。 

2、2017 年 4 月 26 日，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竞买保险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》

（临 2017-027），确认长城人寿其他股东均未提出行使优先受让权，公司与转让方

签署的《产权交易合同》生效，公司可全部受让转让方持有的长城人寿股权。 

3、2017年 11月 30日，公司披露《七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》（临 2017-079），

公司收到长城人寿完成增资事宜的通知，长城人寿部分股东对长城人寿进行了增

资，增资后长城人寿注册资本变更为 5,531,643,909 元。鉴于转让方均未参与长

城人寿本次增资，长城人寿增资完成后转让方合计持股比例下降，因此公司与转

让方签署《产权交易合同之补充合同》，将转让方合计转让长城人寿股份比例调整

为 5.86%。转让方合计转让长城人寿股份数（323,909,936 股）及转让金额

（80,977.484万元）不发生变化。 

4、2018 年 3 月 15 日，公司召开七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放弃收购

保险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，公司与转让方签署《产权交易合同之补充合同二》，解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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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产权交易合同》及《产权交易合同之补充合同》，放弃本次收购事项。 

二、放弃收购原因 

长城人寿完成增资后，将公司本次股权收购事项上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

会（以下简称：保监会）审批。但在审核过程中，公司获得保监会的反馈，依据

《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》（2014年修订）的规定，认为公司无法满足保险公司股

东资格，原因为：1、公司母公司于 2016年亏损。2、公司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不

能视为自有资金。针对保监会的反馈，公司、长城人寿及转让方积极配合就公司

的基本经营情况及收购资金来源做出了补充说明：1、公司主营业务均由下属子公

司运作，母公司本身为管理公司并无生产经营业务，利润来源主要是子公司分红

及转让子公司股权，且母公司每年财务费用及管理费用支出较大，因此母公司不

能保证每年稳定盈利，但从合并层面看公司已实现多年持续盈利。2、根据公司相

关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，公司资金实行集中管理，经公司审批后，公司及子公司

之间可根据需要对资金进行合理的调拨及划转，本次股权收购资金主要来源于公

司子公司的售楼款及收回的金融产品投资款，符合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。但保监

会仍对公司上述补充说明存在异议。 

公司管理层考虑到本次收购事项持续时间较长，资金占用过大，能否获得保

监会批准存在不确定性，决定放弃本次收购保险公司股权事项。 

三、放弃收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收购保险公司股权事项已持续将近一年，目前仍未通过保监会审批，为

提升资金使用效率，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各方协商一致后，公司决定放弃本次收

购事项。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已从北交所收回本次收购股权支付的全部交易价

款 80,977.484万元，公司与转让方在原协议生效、履行、解除过程中不存在任何

争议、纠纷。放弃本次收购事项不会影响公司发展战略，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

生不利影响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七日 


